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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非科技計畫 

  114 年度工作計畫書(核定版) 

 

一、計畫名稱及經費 

(一)計畫名稱：114 年金門縣污染防治潔淨海洋計畫-海洋廢棄物治理類別(建

設處) 

(二)計畫經費：海委會海保署：750 千元，配合款：250 千元，其他：0 千元，

合計 1000 千元。 

二、計畫編號 

(一)本年度計畫編號：114 海保-073-環-A-36 

(二)去年度計畫編號：113 海保-071-環-A-34 

註： 1.「本年度計畫編號」已先編定，請依附件一、二填列。 

 2.「去年度計畫編號」項，連續性計畫請填列 107 年度計畫編號；如係新計畫
請註明"新提計畫"。 

三、計畫依據 

1. 依據行政院 108 年 12 月 18 日院臺環字第 1080198432 號函辦理。 

2.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年7月 7日環署氣字第 1110047195號函核定「向

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第 2 次修正計畫核定本辦理。 

3.依據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國 113 年 8 月 9 日海保環字第 1130008240H 號

函辦理。 

註：說明所依據之法令、方案或其他重要施政措施。  

四、提送機關 

(一)機關名稱： 金門縣 

(二)計畫主持人： 許銘琛 

(三)計畫總聯絡人：  

姓名：許銘琛 職稱：約僱人員 電話：

082318823#62355 

傳真：082320433 電子信箱：pentuim@mail.kinmen.gov.tw 

   

五、執行期限 

114 年 01 月 01 日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 

註： 執行期限應依據計畫研提時間填寫開始日期；計畫結束日期以不超越當年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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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為原則。 

 

 
 

六、計畫內容 

(一)去年度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113 年已完成第二類漁港廢棄物暫置區廢棄物前處理及清運，共計清理

14 噸廢棄物。 

(二)擬解決問題： 

為避免廢棄漁網具及生活廢棄物遭棄置於海中, 由環保艦隊帶回來之廢棄漁

網具、廢棄物，及漁民自主回收之舊漁網具，於漁港暫置區暫置後，須儘速

先作分類、破碎、裁切等前處理，再作後續去化及清運工作 (不含回收部分)， 

以維護港區環境。 

(三)計畫目標： 

第二類漁港暫置區供漁民置放海上作業攜回之舊漁網具及廢棄物，及漁民自

主回收之舊漁網具，須先作分類、破碎、裁切等前處理，不可回收部分再作

去化，可回收部分交由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統籌回收作業，以減少各地垃

圾處理之負擔，並對環境有正面幫助。(本年度金門縣政府預估清理 15 公噸)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1.廢棄物處理：委託金門區漁會協助辦理漁港暫置區廢棄物處理作業，由執行

機關辦理開口契約；簽約完成後，應檢附請款領據、納入預算證明、契約書

各乙份送署核撥款項。 

2.清運暫置區地點：本縣新湖漁港。 

3.運作方式：委託金門區漁會雇工清理廢棄物，進行分類及回收作業。 

4.驗收：施作完成後，由金門區漁會檢附成果報告書及相關憑證送執行機關辦

理結報，再由執行機關檢具成果報告、相關憑證，連同會計報告一式二份送

署。 

5. 執行機關將本計畫工作之一部分或全部，委託法人或團體代辦時，應依「政

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6. 有關本計畫招標、簽約、驗收等程序，均應依照「政府採購法」及其它相

關規定辦理。 

 

(五)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工作項目 

工   作  

數   量 

預算金額 

(千元) 
實施 

地點 
備註 

單 

位 

本年度預定

目標 

海委會

海保署

經費 

其他配

合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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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暫置區運作， 含分 類、
裁切、去化及清運 

金門
縣政
府建
設處 

15 公噸 750 250 
新湖漁
港 

 

 (六)預定進度：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 

比重 

％ 

預定 

進度 

114 年 備 

註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漁港暫置區運作， 

含分 類、裁切、去

化及清運 

100 

工作 

內容 

辦理委託

漁會執行

計畫作業 

漁港暫置

區運作 

漁港暫置

區運作 

漁港暫置

區運作及

辦理驗

收、核銷

事宜 

 

累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25 50 75 100  

查核項目      

 (七)預期效益 

１、可量化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預   期   成   果 

(量) 

備註 

辦理第二類漁港廢棄物暫營

運，分類、破碎、裁切等前處
理，再作後續去化及清運工置

區作 (不含回收部分) 

公噸 15  

２、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註： 
1.「去年度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項中，如去年度未執行，請註明新提
計畫。 

2.「(五)重要工作項目」應與「(六)預定進度」之重要工作項目欄一致。 
3.「(五)重要工作項目」項中工作數量之單位須配合重要工作項目之內容予以
量化表示，如「人」、「項」、「次」。 
4.「預算」項應確實依據各重要工作項目之經費需求予以分配 (含配合款，但

累總之金額應與本計畫之總經費相同。 
5.「實施地點」應載明實施該工作所在之縣市、鄉鎮。 
6.工作比重％累計應為 100％。 
 7.工作內容「○○」請確實配合重要工作項目之內容以文字簡略載明。 
8.「累計百分比」係指各別工作項目依據不同期間，逐步累計其工作進度，期
末達 100％。 
9.「累計總進度」之「百分比」則指個別工作項目依據其工作比重與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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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百分比之乘積累加而得，年度終了數額應為 100％。 
10.查核項目請按季填列關鍵性工作，即可階段性完成之工作。 
11.可量化效益係指執行本計畫後產生的效益，例如救護收容海龜 20 隻，清除
海漂垃圾 5 公噸等。 
 
 

七、計畫經費分類 

 （單位：千元） 

經費類別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補助費 750 0 

委辦費 0 0 

其  他 0 0 

註：請僅填海委會海保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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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算細目 

(一)預算明細表 

執行機關: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海委會海保署 地方政 

府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說明 

經常 資本 小計 

20 業務費 750 0 750 250 0 1000  

 2039 委辦費 675 0 675 225 0 900 僅限於

辦理第

二類漁

港港區

內暫置

區 , 廢

棄物前

置處理

(分類、

破碎、裁

切

等 )，營

運及作

後續去

化及清

運，不含

回收部

分等相

關工

作。。僅

限於辦

理第二

類漁港

港區內

暫置

區 , 廢

棄物前

置處理

(分類、

破碎、裁

切

等 )，營

運及作

後續去

化及清

運，不含

回收部

分等相

關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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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 物品 38 0 38 12 0 50 購置執

行計畫

所需清

潔物品

用具，及

暫置區

維運所

需告示

牌、 

說明看

板等物

品。。購

置執行

計畫所

需清潔

物品用

具，及暫

置區維

運所需

告示牌、 

說明看

板等物

品。。 

 2054 一般事務費 37 0 37 13 0 50 執行計

畫所需

茶水、會

議逾時

便當、影

印、文

具、紙

張、郵資 

等。。執

行計畫

所需茶

水、會議

逾時便

當、影

印、文

具、紙

張、郵資 

等。。 

合   計 750 0 750 250 0 1000  

 

 (二)計畫經費分攤明細表 

 單位：千元 

序號 機關（單位）名稱 金額 備註 



 

 

7 

 

1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750  

2 執行機關自行配合款 250  

3 其他分攤補助款單位 0  

…    

計畫總經費 1000  

 

註： 1.預算科目如如有設備費（包括資訊設備費），且單價超過（含）新台幣 100

千元，請加填附表一。 

 2.計畫中列有補助車輛、宣導廣告費等均需填列相關費用明細表（請參閱附表
二至附表三） 

 3.填列「地方政府配合款」及「其他配合款」欄位時，補助各縣市政府計畫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應相對編列之配合款，請
務必於表中填列，俾憑審核。並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確實填列向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
額。 

 4 以計畫所生之收入（如門票收入、學員報名費等）作為其他配合款之一部或
全部者，請於說明欄確實填列收入性質、計算方式及金額。 

  

 

九、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 

  單位:千元 

序號 採購標的 採購金額 

1 「114 年金門縣污染防治潔淨海

洋計畫 (建設處) 」 中央補助款

675 千元，地方配合款 225 千元 

900 

 

註： 1.計畫中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請依採購標的填列。 

 2.「採購標的」指本計畫經費所採購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服務名稱。如有二項
以上（含二項），請分列標的與金額（單位：千元）。 

 3.「採購金額」指預算購置之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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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新購設備明細表 

（單位：元） 

設備名稱 單價 數量 總價 

海委會
海保署 

經費 

購置機
關及管
理單位 

用途說明 

       

海保署經費合計 0    

註： 1.新購設備係指本計畫新購之各項設備（包括預算科目為機械設備、資訊設備、其他
設備、補助獎勵及補貼項下購置者皆屬之）單價在新台幣 100 千元以上者，其中包
括本署經費及非本署經費之各項新購設備。 

2. 購置機關及管理單位」請詳細敘明實際使用或管理單位。 

 

 

附表二：車輛明細表 

單位：元 

車輛種類 排氣量 單價 購置 總價 海委 有否冷 購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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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噸位

數 

數量 

(輛) 

會海

保署
經費 

藏(凍) 

設備 

機關 說明 

 

 

        

 

 

 

附表三：宣導廣告明細表 
單位：元 

宣導 

主題 

媒體類別 

(報紙、電
視、 

廣播、雜
誌等) 

預定
辦 

理期
間 

海委
會海
保署
經費 

購置 

機關 
備註 

      

 


